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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辉祖应对州县细故缠讼的司法实践

冯雪菲

摘  要｜清代著名的循吏良幕汪辉祖认为，官无成见、州县不直、讼师簧鼓、裁决过轻以及勘官过错均会导致州

县细故缠讼。汪辉祖也为应对州县细故缠讼做出了积极努力，采用了体问风俗以求取实情、审讯中巧用

钩锯之法、判决力图情法两尽、惩治讼师、劝谕教化等应对举措，并取得了不错的成效。汪辉祖的做法

能收获如此成效，也得益于其所处的时空。而其应对举措固然能收效一时，但依旧无法避免“人治”模

式固有的局限性——存在“人亡政息”甚至是“人存政举”难以真正实现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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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官箴书、基层诉讼档案等材料对“缠讼”

多有记载［1］，可见“缠讼”不仅为清代司法实践

中较为常见的现象，还是困扰清代官员的一大司法

难题。

关于清代的缠讼现象，学术界已产出不少成

果。徐忠明、胡震、龚汝富、李艳君等学者认为，

缠讼是缠讼者争取有利判决的诉讼策略与手段［2］。

海丹指出，缠讼的产生归根结底是由于审判者并未

回应当事人作出相应事实认定与道德判断的诉求，

且承审考核制度未能对审判者作出有效引导［3］。

滋贺秀三的研究表明，缠讼的存在是源于司法确

定性以及相关观念的缺失［4］。尤陈俊指出，滋贺

［1］唐仕春：《北洋时期基层社会的缠讼》，载《史学月刊》2014年第11期。

［2］参见徐忠明：《明清诉讼：官方的态度与民间的策略》，载《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10期；胡震《清代京控中当

事人的诉讼策略和官方的结案技术——以光绪朝为例的一个分析》，载《法学》2008年第1期；龚汝富：《清代江西赋税讼案

浅探——以〈名花堂录〉为例》，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2期；李艳君：《清人的健讼与缠讼——以〈冕宁县档

案〉吴华诉谢昌达为例》，载《大理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3］海丹：《“缠讼”与“清讼”——清代后期地方官的上控审判与承审考核》，载《法律史评论》2019年第1卷。

［4］［日］滋贺秀三：《中国法文化的考察——以诉讼的形态为素材》，载《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

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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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三的研究不能解释百姓在州县衙门反复缠讼且

未能进展到上控的现象，而州县官实际任期较短

是造成前述现象的制度性因素之一［1］。陈会林则

分析了清代官员对于缠讼等不同形式的“小事闹

大”诉告的司法应对方式，他指出，清代官员应

对“缠讼”的司法措施包括书面审查或讯问调查

后的“不准”、警示化导、公堂调解、发审、官

批民调［2］。由此可见，学术界对于缠讼的研究，

更多地集中于对造成缠讼的因素的探讨。陈会林

对缠讼的研究转换了视角，宏观梳理了清代官员

应对缠讼的司法方式，但该研究并未具体展现不

同层级的清代官员及其幕友的应对方式，且对缠

讼的探讨是附带在“小事闹大”诉告这一主题下的，

并非专门论述。因此，当前学术界有关清代州县

官及幕友应对缠讼现象的司法实践的专门研究尚

且较少。

州县细故缠讼，即州县细故中的两造在州县

官作出裁决后仍旧继续控告，是造成词讼积案的

一个重要原因。纵览汪辉祖的生平，可以发现汪

辉祖佐治任官多在州县一级，而他的司法观念又

在清代被幕友和牧令“奉为楷模”，因此对汪辉

祖的司法实践进行研究或许于清代州县政府司法

实践的研究而言具有一定典范意义［3］。有鉴于

此，本文以《学治臆说》（以及《学治续说》与《学

治说赘》）、《佐治药言》（以及《续佐治药言》）、《病

榻梦痕录》（以及《梦痕录余》）、《汪辉祖传述》

为索引，试图探析汪辉祖对州县细故缠讼的认识、

应对方式及其成效，进而探讨这一成效的背后所

隐藏的局限性与汪辉祖的应对举措所具有的社会

意义。

一、汪辉祖对州县细故缠讼成因的
认识

通过对汪辉祖的听讼故事及汪辉祖所撰写的官

箴书进行梳理，可知在汪辉祖的眼中，官无成见、

裁决不公、裁判过轻、讼师唆讼以及勘官过错都是

造成州县细故缠讼的原因。

汪辉祖认为，“官无成见”会引起两造缠讼。

汪辉祖在长洲县作幕友时，曾处理过一件两造缠

讼的州县细故：孀妇周张氏的遗腹子继郎在将要

成婚的前一月便因病去世了，族人以继郎尚未娶

妻为由，主张给周张氏的丈夫立继；而周张氏想

为儿子继郎立嗣，双方意见不合，便打起了官司。

之前所有处理此案的知县都批“房族公议”，双

方也是反复控告，该案历经十八年依旧未能完结。

在汪辉祖的雇主郑知县上任后，周张氏又再次呈

词。汪辉祖“吊查全卷”，发现卷宗“厚逾数尺，

族继张词，张继族控”，于是指出此案“批妇房族，

官无成见”［4］。汪辉祖对“累批房族”的“无成

见”做法十分反对，在他看来，“批房族不难也，

为父母而令节妇抱憾以终，不可。”［4］汪辉祖对

该案的描述表明，他认为此案缠讼不休、久拖未

结是由于前任断案的州县官们未能形成成议从而

作出了较为模糊的裁决。

“州县不直”或许亦为汪辉祖眼中州县细故缠

讼产生的原因之一。汪辉祖就任宁远知县期间，审

结过两起典型的缠讼案件——“匡学义假造产契与

李氏争夺田产案”与“李氏与萧氏坟山争讼案”。

前案中的匡学义是李氏去世的丈夫匡诚的乞养子。

在匡诚有亲生子后，便给予匡学义八亩地，让其归

宗。但在匡学义归宗后不久，匡诚就一病不起，于

是又再次给予匡学义五亩地，嘱托他多加照拂家事。

匡诚死后，妻子李氏勤俭持家，又得益于匡学义的

帮助，在十七年间又增加了田产百余亩。而在一次

田产交易中，李氏偶然发现所有的产契上都记载着

田产均由李氏与匡学义同买，匡学义却坚称田产的

确是合买，因此租金也是均分。由此李氏便控县控

府控道，踏上了缠讼的道路。汪辉祖认为，此案中

“前令不直，愬府发零陵，亦以产契租籍为凭”，

［1］尤陈俊：《聚讼纷纭》，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

版，第281-318页。

［2］陈会林：《论传统诉告中“小事闹大”的司法应

对方式——以清代司法文书、诉讼档案为中心的考察》，

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3］汪辉祖任官时官职均为属于州县一级，而在他佐

治的34年间，除去早年（乾隆十九年至乾隆二十四年）担

任知府胡文伯的幕友6年，以及在乾隆三十五年的九月至

十二月短暂地佐幕于宁波道之外，他在其余时间均游幕于

江浙一带的州县，可见汪辉祖绝大部分的司法实践都在州

县一级。汪辉祖在府、道担任幕友时的司法实践的相关材

料较少，“州县细故”也将本文研究对象限制在了州县一

级，因此本文所使用的原始材料并不包括这一部分。

［4］［清］汪辉祖：《病榻梦痕录》，载梁文生、李

雅旺点校：《病榻梦痕录 双节堂庸训 吴中判牍》，江西人

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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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李氏又“诉本道”［1］。他指出，匡学义“为

李氏治家田，皆学义交易，李氏执契而不识字，契

载自不可凭”，宁远前任知县与零陵知县以产契为

凭据的判决自是属于错判［1］。可见在汪辉祖看来，

李氏反复控告，是由于前令与零陵县县令的“不直”，

他们所作出的审断并不公允。而另一个例子虽与匡

学义案案情大不相同，但汪辉祖也做出了同样的评

价。在坟山争讼案中，李氏将萧氏祖先墓削平后又

为自家先祖立下墓碑。汪辉祖指出，萧氏反复控县，

但前任县令们“皆以李碑有据，萧墓无凭，不直也”，

萧氏听闻汪辉祖“勘山详审”，则又“呈图求勘”［2］。

由此可知，在汪辉祖眼中，萧氏反复控县，自是由

于前任州县官们武断地以李氏立下的墓碑为依据，

作出错误的判决。综上，从汪辉祖对这两起案件的

描述来看，可知汪辉祖认为，州县的错判、有失公

允的裁决会导致负屈小民的缠讼。

在汪辉祖看来，“讼师簧鼓”也是两造缠讼的原

因之一。对于讼师，清代官员的态度可谓是深恶痛绝。

讼师通常会被官员们“视作教唆人们进行毫无必要的

诉讼，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利用诉讼文书和花言巧

语诱惑人们陷入诉讼，与盘踞官府的胥吏或差役相互

勾结，从善良的人那里骗取金钱等作恶多端的地痞流

氓。”［3］如曾任巴县知县的著名循吏刘衡就认为：“民

间些小细故，两造本无讦讼之心，彼讼棍者暗地刁唆

诱令告状。迨呈词既递，鱼肉万断，甚至家已全倾，

案犹未结。且有两造俱不愿终讼。彼此求罢，而讼师

以欲壑未盈，不肯罢手者，为害于民，莫此为甚。”［4］

有学者指出，清代官方对于讼师的大肆批判、对讼师

贪利无良形象的大力塑造，归根结底是由于当时司法

体制中的“制度资源”无法应对社会情势变更，从而

官方试图利用此类“话语资源”来弥补司法体制正当

性的缺失［5］。汪辉祖作为清代较具典范意义的良幕

循吏，对讼师的看法也与大部分清代官员如出一辙。

他认为，“唆讼者最讼师，害民者最地棍。”［6］而

从汪辉祖在《梦痕录余》中记载的一起州县细故中可

看出讼师唆讼与州县细故缠讼之间存在紧密的因果联

系。汪辉祖在平湖县作幕友时，平湖一富室嫡子陆腾

与庶子陆煌因坟墓的建造而互相控告。陆腾在为庶母

营造坟墓时欺负陆煌年幼，故意将庶母的坟墓往后退

了四尺，又将其营造得十分狭小。庶子陆煌长大后便

控县，汪辉祖作出了改造的判决。陆腾对此判决不服，

便多次控府，而知府与汪辉祖作出的判决一致，陆腾

便又再次上控至巡抚。对于这起缠讼案件，汪辉祖评

价道：“方互讦时，腾受产本多，兼有私蓄，讼师簧

鼓，志在必胜，”可见他认为陆腾反复缠讼与讼师唆

讼密切相关［7］。汪辉祖指出，“再馆平湖，煌可自给，

腾穷已久”，于是作出“天道响应，如之何勿惧”的

感慨。在他看来，陆腾的反复缠讼也最终产生了自己

家道中落的恶果，这也使得他坚信因果报应的观念。

前文以《病榻梦痕录》及《梦痕录余》中记录的

缠讼纠纷为材料，分析了汪辉祖眼中造成州县细故缠

讼的成因。而汪辉祖在《学治臆说》中也表明了自己

对于缠讼成因的看法。他指出，若不知犯罪真情，则

可能“从末减矣”，从而“彼以为官固可欺，必图翻异”［8］。

由此可见，汪辉祖认为官员因不知犯罪实情而对犯人

作出过轻的裁判，也会使得犯人再次翻案，从而演变

为缠讼（州县细故中的当事人行为包括斗殴、赌博、

盗窃等轻微的犯罪行为，因此州县细故纠纷中亦可能

会存在犯人）。而对于勘丈案件所引发的缠讼，汪辉

祖认为这是勘丈官员的过错所酿成的后果，“唯风水

山场有影射，有牵扯，诈伪百出，稍不得实，张断李

［1］［清］汪辉祖：《病榻梦痕录》，载梁文生、李雅旺点校：《病榻梦痕录 双节堂庸训 吴中判牍》，江西人民出版

社2012年版，第64页。

［2］同上注，第69页。

［3］［日］夫马进：《明清时代的讼师与诉讼制度》，载《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第390页。

［4］［清］刘衡：《庸吏庸言·理讼十条》，载《官箴书集成》（第6册），清同治七年（1868年）楚北崇文书局刊

本，第197页。

［5］尤陈俊：《聚讼纷纭》，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355页。

［6］［清］汪辉祖：《学治臆说·地棍讼师当治其根本》，载《汪辉祖集（上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246页。

［7］［清］汪辉祖：《梦痕录余》，载《汪辉祖集（下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661页。

［8］［清］汪辉祖：《学治臆说·未得犯罪真情难成信谳》，载《汪辉祖集（上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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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甚至两造毁家，案犹未定，皆勘官酿之祸也。”［1］

有学者指出，清代田土案件之勘丈，通常由州县官、

县丞、巡检、典史等官为之［2］。可见，勘丈的实施

主体既包括正印官，也包括佐杂官员。因此，汪辉祖

所指的“勘官”可以被统称为“官员”。

综上可见，汪辉祖认为州县官、讼师、勘丈官

员都会导致州县细故缠讼的产生。换而言之，汪辉

祖将州县细故缠讼产生的成因归结于人，无论是官

员（州县官、勘官）还是讼师，都是诉讼环节中的

参与者。但汪辉祖的认识依旧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州县细故缠讼的出现，除去汪辉祖所认识到的人的

因素，关键还在于制度与体制层面的缺陷——诉讼

时效制度的缺失、限制诉讼次数的制度尚不完善，

行政管理体制的过分简约以及司法体制所带来的有

效监督机制的匮乏。而汪辉祖却并未将州县细故缠

讼与整个诉讼环节乃至于司法行政制度、体制的设

计联系起来，这或许是囿于其所处的时代吧。

二、汪辉祖应对州县细故缠讼的
举措

汪辉祖在其司法实践中，采取了体问风俗以求

取实情、审讯中巧用钩锯之法、裁判力图情法两尽、

亲自踏勘、往复履勘、勘丈时念及子孙、惩治讼师、

劝谕教化的措施，审结了不少缠讼纠纷，减少了缠

讼纠纷的产生。

对于真相不明的州县细故纠纷，汪辉祖坚持求

取实情。汪辉祖十分注重体问风俗，他认为“每听

一事，须于堂下稠人广众中择传老成数人体问风

俗，然后折中剖断”［3］。而透过汪辉祖所处理的

州县细故缠讼个案，可以发现汪辉祖在司法实践中

也通过体问风俗的做法来求取实情。汪辉祖在审理

萧氏与李氏的坟山争讼案时，尚且不明李氏冢地中

是否有萧氏祖墓，由于“萧力言下有尸棺，具结求

开掘”，因而汪辉祖进行掘墓，但起初勘丈并不顺

利，“掘至五尺余，尚无迹”，汪辉祖本意欲辍

工，但在萧氏的“再三哀吁”下对此案又产生了怀

疑［4］。于是他便“召观勘之临武县耆老”，体问

此地“乡俗葬法”，这才得知根据此地风俗，墓可

深至八尺［5］。尔后再掘到八尺深时，发现两胫骨，

这才证实此地应为萧氏祖先墓。据此，汪辉祖便酌

情作出了“原碑移置小峰之下，李墓之上，其自峰

而上地，尽归萧”的裁决，这才将该起缠讼不休的

州县细故纠纷完结定案［5］。此案中，李氏与萧氏

的供词均真伪不明，前任知县们的“不直”也导致

了萧氏的反复缠讼，而汪辉祖也正是通过向堂下耆

老们体问风俗，从而找到真相、作出较为平允的裁

决，彻底平息了这场缠讼纠纷。

部分州县细故纠纷依据逻辑可以推断出现有凭据

与事实并不一致，舍弃现有凭据仅依靠推断的事实作出

裁决固然较为公正，但亦会引起现有凭据所偏向一方

的不服；若依照现有凭据作出裁断，则会使得负屈缠讼

的原告冤屈未伸，从而继续缠讼不休。针对这种疑难案

件，汪辉祖在审讯中巧用钩锯之法，既让负屈缠讼的原

告得到平允的裁断，又能让另一方输服，从而定止纷争，

不至于继续缠讼。汪辉祖在审理匡学义案时，从常理推

断出匡诚死后新置的百余亩田地并非匡学义与李氏共同

出资购买，但产契上又记载为双方共同购置，这便是现

有凭据与事实不一致的典型情况。倘若如前任知县一般

以产契为依据，李氏仍会继续缠讼；但只是追求公正，

“舍契以断，不足以关学义之口”［6］。汪辉祖“据《汉

书·赵广汉传》钩锯法”审结了此案，打破了这一两难

困境［7］。所谓钩锯法，即从事物关系中找寻线索，间

接获取真相，如“设欲知马价，则先问狗，已问羊，又

问牛，然后及马，参伍其价，以类相准，则知马之贵贱，

不失实矣”。［8］本案中的汪辉祖假意与匡学义攀谈，

从询问其家产、家口、生业入手，使匡学义放松警惕，

露出破绽，又“命吏检历年报窃档案，佯为究鞫”，从

而促使匡学义自己交代出实情。汪辉祖在本案中便运用

［1］［清］汪辉祖：《学治臆说·勘丈宜确》，载《汪

辉祖集（上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237页。

［2］那思陆：《清代州县衙门审判制度研究》，文史

哲出版社1982年版，第252页。

［ 3 ］ ［ 清 ］ 汪 辉 祖 ： 《 学 治 臆 说 · 初 任 需 体 问 风

俗》，载《汪辉祖集（上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

版，第229页。

［4］［清］汪辉祖：《病榻梦痕录》，载梁文生、李

雅旺（点校）：《病榻梦痕录 双节堂庸训 吴中判牍》，江

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9页。

［5］同上注，第70页。

［6］同上注，第64页。

［7］［清］洪亮吉：《皇清敕授文林郎湖南永州府宁

远县知县晋封奉直大夫汪君墓志铭》，载《汪辉祖集（下

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778页。

［8］［汉］班固：《汉书》卷76，中华书局1962年

版，第32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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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锯法，诱导匡学义亲自交代真相，既作出了让缠讼的

李氏较为满意的裁决，又足以让败诉的匡学义心服口服，

不会因心有不甘而开始缠讼，可谓是一举两得，完美地

解决了这一缠讼案件。

面对实情明朗，但难以折衷裁断，却又缠讼不

休的州县细故纠纷，汪辉祖力图做到情法两尽。汪

辉祖佐幕于平湖县时，审结过一起争产缠讼案件。

寡妇黄俞氏无子，独自抚养两个女儿。族长向刘知

县呈请将黄俞氏的夫产附于宗祠作为祭产，由族长

收租，每年给黄俞氏三十石租米，剩余归宗祠管理，

黄俞氏不可私卖田产，亦不可私下收取各佃户的租

金。刘知县裁决批准族长请求后，黄俞氏对此裁决

不满，便选择控县。汪辉祖经手此案时，并未直接

援引与之相似的殳球案，而是努力做到情与法的平

衡，既引用律例“妇人夫亡无子守志者，例承夫分；

户绝财产果无同宗应继之人，例得亲女承受”，又

从情理上分析“祔食”的不合情理，“转以无干之

族长，为之制其肘，而攘其财，不惟嫠妇含冤，并

使幽魂饮泣，无此政体，亦无此风俗”，从而改变

原先刘知县作出的裁决，作出“以五亩立黄祠祭户，

俟俞氏女嫁、身故，归祠收息，为伊夫妇祔祭，其

三十七亩听俞经营，膳养、嫁葬、或存、或发，总

不必房族过问，以断葛藤”的裁决［1］。如此，既

合律例又合情理，因对原先裁决不满而缠讼的黄俞

氏不再缠讼，败诉的族长也未继续呈控，该案便就

此涂销完结了。有学者指出，汪辉祖在没有相关律

例的情况下，会试图在律例设定的底线下援引礼经、

情理和道义；在有可供援引的律例时，汪辉祖会参

照律例进行裁判的同时又援引礼、道义、情理，汪

辉祖既不追求“依法裁判”，也并无“情理裁判”

的取向，而是追求“律例上有依据，情理上无窒

碍”。［2］综上可见，汪辉祖在处理州县细故的司

法实践中，也是尽可能地做到情与法之间的协调，

进而做出两造较为信服的、比较折中平允的裁决，

这也使得他成功审结了一些较难裁决的缠讼纠纷。

由上可见，汪辉祖在实际的审判过程中，面对

缠讼纠纷，采取了体问风俗以求取实情、审讯时巧

用钩锯之法、裁判追求情法平衡的措施，力求做到

裁决明确且平允，尽可能地避免“无成见”、裁决

“不直”、裁判“从末减矣”的出现。

由于宁远县多争界之讼，勘丈案件自然较多，因

而汪辉祖对勘丈案件也较为重视。如前所述，汪辉祖

认为，勘丈官员的过错与州县细故缠讼的产生有着密

切关系。对此，汪辉祖采取了一些措施，使得在其任内，

宁远县的勘丈案件从无翻异。一方面，汪辉祖尽可能

地减少勘案中差谬的出现。为了做到“一勘无翻”、

避免“张断李翻，甚至两造毁家，案犹未定”，汪辉

祖遇到勘丈案件都会亲力亲为，从不委托佐杂官员，

他认为“转委托佐杂，徒费民财，不惟不公，即公亦

不足以服人，至于人不能服，仍归亲勘”；在勘丈时

也会就两造绘图认清山名方向，再“往复履勘，凡所

争之处，及出入路径，一一亲历，毋惮劳琐”，也尤

其注意“不许两造随舆哗辨，以淆耳目”；勘丈结束后，

“将两图是非，逐细指出，为之明白讲谕”，然后“再

行剖断”，从而两造“自然心平忿释，不致争竞”［3］。

另一方面，汪辉祖认为，勘丈难以做到毫无差谬。因

此汪辉祖在两造面前时常念及子孙，既向两造表明“尽

心”的态度，又保证自己毫不偏私，以获取两造的谅解，

从而使得勘案不至于因为不可避免的错误而翻异。汪

辉祖就任宁远知县之前，宁远县勘丈案件“多反复”，

汪辉祖在上任后，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便对勘案中的

两造发誓“吾才势不能周，如有袒私，他日尔子孙斗

争，吾子孙亦斗争；尔子孙以斗争酿命，吾子孙亦以

斗争酿命，愿尔子孙自吾此勘，永杜争端，即吾子孙

幸也”，从此，“四年间，本境勘案及委勘邻境之案，

从无翻异”。［4］

前文还指出，汪辉祖将讼师唆讼作为州县细故

缠讼产生的原因之一。汪辉祖也在其司法实践中对

讼师严加打击。一方面，汪辉祖从吏役入手，间接

地敲打讼师。在他看来，讼师与吏役往往相互勾结。

因此，他遇到“讼师播弄之案”，便“澈地根究

一二，使吏役畏法”，从而“若辈自知敛迹。”［5］

［1］［清］汪辉祖：《病榻梦痕录》，载梁文生、李

雅旺点校：《病榻梦痕录 双节堂庸训 吴中判牍》，江西人

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5页。

［2］徐忠明：《清代中国司法裁判的形式化与实质

化——以〈病榻梦痕录〉所载案件为中心的考察》，载

《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3］［清］汪辉祖：《学治臆说·勘丈宜确》，载《汪

辉祖集（上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237页。

［4］［清］汪辉祖：《学治臆说·为治当念子孙》，载

《汪辉祖集（上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270页。

［5］［清］汪辉祖：《学治臆说·地棍讼师当治其根

本》，载《汪辉祖集（上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

版，第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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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汪辉祖采用了非司法的手段惩罚讼师，

以儆效尤。汪辉祖任宁远知县时，将一名“更名具辞”

的讼师当堂锁系，一边检查并分别审理该讼师所引

起的讼案，一边将其系在公堂的柱子上令其观看自

己审理其他案件。汪辉祖每隔一日，就审理一起该

讼师唆使的讼案并对其予以轻微的杖刑，不过半月

该讼师便疲惫不堪，“哀吁悔罪”。汪辉祖将其“从宽”

保释后，这名讼师便“挈家他徙”，此后“无更犯

者，讼牍日减矣。”［1］汪辉祖采取上述两种做法，

成功做到让讼师“敛迹”“无更犯者”，如此，“讼

师簧鼓”所导致的州县细故缠讼现象也大大减少甚

至可能会暂时地消失。

此外，汪辉祖是位十分合格的传统中国制度下

的儒家执法者，他的司法观念也带有十分典型的保

守主义特征［2］。儒家重教化，汪辉祖作为儒家执

法者中的典范，自然也将劝谕教化作为应对州县细

故缠讼的重要举措。在汪辉祖的司法实践中，劝谕

教化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汪辉祖坚持公

堂理讼。他指出，州县官如若在内衙听讼，虽然能

够平息两造的争端，但无法教化旁观的其他民众。

而在公堂理讼，堂下旁观者数百人，因为引起词讼

的事由总有相似之处，可以引申，故而审断一起细

故，既能够警示未讼者不要开启讼端，又能间接

教育已讼的两造息讼。汪辉祖认为，公堂理讼是他

任职宁远知县时宁远县从未出现一例上控的重要原

因，“余唯行此法，窃禄四年府道未受一辞，各宪

因为余功，乃知大堂理事，其利甚溥也”。［3］可见，

公堂理讼也是一种教化的方式，既可以教化缠讼之

人息讼，又能从源头预防诉讼的开始、缠讼之门的

开启。另一方面，汪辉祖也在审理州县细故纠纷时

对缠讼不休的两造进行劝谕。宁远富民杨继时无子，

在其死后，其妻子立了杨逢年的儿子为嗣子，这使

得杨逢星欲将自己兄长的儿子过继的想法落空。杨

逢星便以其他事情诬陷杨继时之妻，双方互相控告

了十八年，即使经过一州八县的审判，也未能将此

案彻底完结。汪辉祖接手此案后，对两造进行劝导：

“匪惟本县有所不忍，尔祖宗有知，必当悯恻。本

县以父母斯民之心，体尔祖宗保世之念，谊联一本，

筹出万全。尔等俱当感发天良，无欺无隐，以体本

县曲予矜全之意。”［4］而正是由于汪辉祖言辞恳

切地谆谆劝谕，让两造为过去仇讼不休导致伤及族

人之谊的行为而悔悟不已，之后，两造间缠讼已久

的纠纷也很快就了结了［5］。

三、汪辉祖的应对举措之成效、局
限性及意义

汪辉祖任幕友 34 年，前后佐治元和、长洲、无

锡、仁和、钱塘、海宁等州县，又在宁远县任职州

县官 4 年［6］。汪辉祖佐治任官的近四十年间，面临

并解决了不少缠讼纠纷。且有学者的研究表明，缠

讼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向同一衙门反复控告，

一种则是向不同衙门反复控告，而后者通常表现为

上控［7］。宁远县之前民风好上控，而在汪辉祖任宁

远知县的四年内，所审结的词讼无一上控［3］。可以说，

经过汪辉祖的治理，宁远县民缠讼的手段也变少了。

可见汪辉祖自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应对缠讼之策。

尽管汪辉祖应对州县细故缠讼的一些举措取得

了一定成效，但在这成效的背后，依旧隐藏着局限

性——时空局限性与“人治”模式固有的局限性。

如前所述，在汪辉祖就任宁远知县时，宁远县民

缠讼的常用手段——上控消失了。汪辉祖作为宁远县

知县时的应对举措能取得这一不错的效果，一定程度

［1］［清］汪辉祖：《学治臆说·治地棍讼师之法》，载《汪辉祖集（上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246页。

［2］康建胜：《汪辉祖的司法实践及“情理观”》，载《兰州学刊》2015年第7期。

［3］［清］汪辉祖：《学治臆说·亲民在听讼》，载《汪辉祖集（上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231页。

［4］［清］佚名：《汪辉祖行述·遗事中》，载《汪辉祖集（下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804-805页。

［5］此案由于两造之一的杨逢星曾经上控到臬司，故而即使是州县细故纠纷，汪辉祖也需要将此案的裁决结果上报臬

司。汪辉祖审结此案过于迅速和顺利，也使得臬司产生了怀疑。臬司驳回五次后又过访杨家，发现杨家早已欣然接受汪辉祖

的裁决，这才不再驳回。由于臬司驳回的这一小插曲稍稍延缓了销案的进程，此处便使用“之后”一词。

［6］［清］王宗炎：《皇清敕授文林郎湖南永州府宁远县知县晋封奉直大夫汪君行状》，载《汪辉祖集（下册）》，浙

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762页。

［7］海丹：《“缠讼”与“清讼”——清代后期地方官的上控审判与承审考核》，载《法律史评论》2019年第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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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也得益于其所处的时空。换而言之，这一成效具有

时空局限性。有学者指出，在社会分化程度较低、社

会结构较为单一的地区，大多数州县细故仅仅只作出

一次判决即可完案，只有少数细故纠纷会继续纠缠不

休；而在社会分化程度较高、结构较复杂的地方，不

少讼民是有钱有势的人，或是宗族、地主集团等团伙，

他们有见识，不轻易屈从，甚至会为打赢官司编造情

节，从而使得许多词讼的裁判会受到讼民们的反复辩

驳［1］。宁远县属于较为偏僻的小县，“宁远僻处万

山之内”“县境无著名殷户，俗又不谙经济”，因此

宁远知县在当时属于简缺［2］。汪辉祖就任宁远知县

的时间节点为乾隆时期，此时正处于清代中期，也即

是商品经济尚未蓬勃发展、小农经济仍稳固地占据主

导地位的时期。由此可以推断，无论是从横向的地域

来看，还是从纵向的时代来看，当时的宁远县商品化

程度和社会分化程度较低，社会结构还相对而言较为

单一。彼时宁远县还依旧属于典型的小农社会，县内

就州县细故纠纷进行缠讼的富民和诉讼集团较少，因

此县内州县细故缠讼发生的概率相较于经济发达、商

品化程度高的地区而言会低很多，且县内的大部分缠

讼纠纷也不会过分复杂，作为有能力的州县长官，汪

辉祖尚有余力应对宁远县的州县细故缠讼。而同是处

于清代中期，在经济发达、商品化程度较高、社会结

构较为复杂的江浙一带的州县，即使有能力如汪辉祖，

也终究会有许多应付不了的缠讼纠纷，甚至还有不少

缠讼纠纷是由汪辉祖未能解决的州县细故演变而成。

这些纠纷中有不少属于富室争讼案，如殳球案中汪辉

祖的批词并不能让殳球信服从而殳球开始缠讼、周张

氏案中汪辉祖的裁决也并未能阻挡败诉一方的缠讼、

陆腾案中的陆腾也因不服汪辉祖的裁断而反复缠讼。

以上横向地域的对比无疑也是印证了前述作为宁远知

县的汪辉祖应对州县细故缠讼的一些举措所获得的成

效具有时空局限性的观点。

前一部分探讨了作为宁远知县的汪辉祖应对州

县细故缠讼的成效所反映的局限性，这一部分将试

图对汪辉祖整个佐治任官生涯中的应对举措之成效

背后所隐藏的局限性进行分析。汪辉祖无论是作为

州县官，还是作为州县官的幕友，他应对州县细故

缠讼所取得的成效终究还是无法摆脱“人治”模式

的局限性。一方面，即使汪辉祖积极应对州县细故

缠讼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并非每位州县官及其

幕友均能如汪辉祖一般勤政爱民、精通礼法、耐心

教化，“人存政举，人亡政息”自是不可避免的。

一些州县细故缠讼纠纷在汪辉祖审理之前亦经过了

一些州县官及其幕友的审理，但最终定止纷争的

依旧只有汪辉祖。或许在汪辉祖离开后，一些新的

州县细故纠纷也会因为未得到妥善解决而演变为缠

讼。在“人治”模式下，只有当有能之人在职之

时，才能暂时地解决一些司法难题。另一方面，所

谓的“人存政举”也未必能够真正实现。清代采用

“同级集权，层层监督”的简约型司法体制。清代

州县政府为“一人政府”，州县官既是法官、税收

官，又是无所不管的行政官员，集行政职能与司法

职能于一身［3］。可以说，州县官在其任职的州县

中拥有至上的权力。而清代司法体制中的“纵向监

督”的设计就是为了防止同级过分集权所带来的腐

败，但有学者表明，这种层级监督会使得州县官与

能够直接决定其升迁与否的地方上级官员进行利益

合谋，共同规避监督要求，因此清代的司法体制并

不能实际有效地监督州县官［4］。且到了清代后期，

地方上级官员对审理两造上控案件的承审官进行考

核时，更注重量化标准（审结数）是否完成，质（处

断是否妥当、妥当的处断是否得到执行）并不纳入

考核范围，承审考核制度也未发挥应有的引导和监

督作用［5］。可以看出，承审考核也不能从根本上

限制州县官自由甚至是随意裁断州县细故的权力，

即使州县官作出“不直”的枉断，只要暂时审结完毕，

地方上级官员不会过度追究。由此可见，“层层监督”

的司法体制与承审考核等专门的监督制度并不能完

全中和“同级集权”为州县官所带来的过大的权力，

而过大的权力容易滋生腐败。简而言之，即使一位

州县官在刚上任时如汪辉祖一般积极采取各种举措

［1］［美］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112页。

［2］［清］汪辉祖：《病榻梦痕录》，载梁文生、李雅旺点校：《病榻梦痕录 双节堂庸训 吴中判牍》，江西人民出版

社2012版，第77页。

［3］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何鹏、晏锋译，新星出版社2022年版，第27、285页。

［4］邓建鹏：《清代州县词讼积案与上级的监督》，载《法学研究》2019年第5期。

［5］海丹：《“缠讼”与“清讼”——清代后期地方官的上控审判与承审考核》，载《法律史评论》2019年第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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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应对州县细故缠讼并收获了不错的成效，但由于

有效监督机制的缺乏，很难保证其一直不会“懒政”

与“怠政”，也无法保证其能在任内坚持采用甚至

不断改进这些应对举措。此外，州县幕友是由州县

官自掏腰包雇佣来的，即使在州县官的允许下可以

对缠讼纠纷进行审判，但州县官作为雇主也可以直

接驳回幕友的裁决。幕友提议的一些应对州县细故

缠讼的举措也未必能全部施行。由此可见，就算有

能之士在任，其应对举措的效果也可能会因为无人

监督所带来的腐败或作为幕友所受到的州县官的牵

制而大打折扣，甚至还可能会因上述原因导致原本

采用的应对举措所取得的成效“昙花一现”。

由此可见，汪辉祖的应对举措不能从根本上解

决州县细故缠讼这一司法难题。这归根结底是由于

制度与体制的设计难以应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所带来

的变化。清代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社会结构的分化

程度也愈来愈高，有钱有势且法律意识较强的富民

及老练的诉讼集团会随之增加，如此，相当复杂的、

难以解决的缠讼纠纷也会越来越多。对于这种变化，

清代本就存在缺陷的体制与制度更是难以应对，甚

至这些体制与制度本身也是导致缠讼纠纷产生的关

键因素。“一人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本就让州县

官们疲于应对所辖州县内的繁杂的事务，这会使得

他们较为忽视和考成关系不大的事项——州县细故

的审理。而司法体制中“层层监督”也并不能有效

地限制“同级集权”带来的过大权力。行政管理体

制与司法体制的缺陷、考成制度的引导，促使州县

官们更加自由甚至随意地审理州县细故纠纷。如此，

州县官在不少情况下难以作出令两造信服的裁决，

州县细故缠讼的现象也会随之产生。同时，诉讼时

效制度的缺失与限制诉讼次数的相关制度尚不完善

也给了百姓不断缠讼的机会。总而言之，清代社会

经济的发展使得缠讼纠纷走向复杂化，而清代的行

政管理体制、司法体制、考成制度、诉讼制度不仅

不能很好地作出应对，其本身也会引发缠讼纠纷的

发生。汪辉祖作为个人，既无法阻拦社会经济不断

发展的趋势，也无法改变整个制度与体制，因此，

他的应对举措只能起到暂时、局部的作用。

汪辉祖应对州县细故缠讼的司法实践虽存在局

限性，但在当时也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首先，汪

辉祖在审理缠讼纠纷时会求取实情、力图作出明确

公允且情法两尽的裁决，尽可能地避免“不直”，

如此，许多负屈小民的正当利益也受到了保护，如

前述的匡学义案中汪辉祖所作出的裁决保护了李氏

的利益。其次，汪辉祖彻底审结了不少纠缠已久的

州县细故纠纷并减少了缠讼纠纷的发生，这也有助

于维护当时的社会秩序。最后，汪辉祖所撰写的官

箴书传播广泛、影响深远，被誉为幕友和牧令遵奉

的“科律”［1］，其在官箴书中所提及的实现“一

勘无翻”的做法及惩治讼师的举措或许也能为当时

的幕友及州县官们所借鉴。

四、结语

汪辉祖应对州县细故缠讼的举措虽然存在局限

性，但对当今的司法实践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当

前，缠讼依旧是中国社会的一大司法难题，民事缠

讼的现象也并不少见。汪辉祖的应对举措充分展现

了个人在应对缠讼上所能起到的重要作用，这也能

启发当今司法机关提升司法工作人员的专业素养与

道德素养，充分发挥司法工作人员的主观能动性。

且司法工作人员在应对民事缠讼时，可以将汪辉祖

的应对举措作为本土资源予以变通地利用，例如遇

到需要勘丈的案件时，借鉴汪辉祖“念及子孙”的

做法，在原被告面前宣誓；参考汪辉祖“劝谕教化”

的做法，善用“调解”化解矛盾，加强裁判文书的

说理；在做到依法裁判的同时也尽可能地兼顾到情

理。由此可见，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十分

有必要的，优秀传统文化能为化解当前司法困境发

挥积极作用。然而，我们不仅要将优秀传统文化的

可取之处灵活地运用于司法实践，还要看到优秀传

统文化的背后所隐藏的问题与局限性。汪辉祖的应

对举措虽能取得不错的成效，但终究因未在制度与

体制层面做出改变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州县细故缠

讼。因此，当今应对民事缠讼，不仅要从司法工作

人员这一微观个体入手，更要在制度与体制层面发

力，不断完善司法体制与法律制度，深化司法体制

综合配套改革，健全司法监督机制。

［1］徐忠明：《清代中国法律知识的传播与影响——

以汪辉祖〈佐治药言〉和〈学治臆说〉为例》，载《法制

与社会发展》2011年第6期。


